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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非正常财产损失

增值税进项税额

会计处理的探讨
蒋光池

企业购进货物、在产品、产成品等发生的非正常损

失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》第 10 条及

其《实施细则》第 21 条的规定，其增值税进项税额不得

从销项税额中抵扣，应按规定将其转出。根据《增值税

会计处理的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，应做如下会计处

理：借记“待处理财产损溢”科目，贷记“应交税金——

应交增值税（进项 税 额转出）”科目，同时调整有关成

本，借记“待处理财产损溢”科目 ，贷记“存货”（或材料 、

在产品 、产成品 等）科目。 笔者认为，此会计处理有不

尽合理的地方。具体反映在：

1 、根据会计学原理，“待处理财产损溢”帐户，按会

计要素分类，属于资产类的其他资产帐户；按用途结构

分类，属于抵减附加调整帐户。其作用主要是调整主

体帐 户的实际余额，满足管理的需要 ，具有暂记 、待决

的性质。因此，对待处理的资产调整到另一资产帐 户，

并未使之完全退出流通和确定其实际损失，即按其转

入 “待处理财产损溢” 帐户的成本金额转出其进项税

额，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讲不通的。
2、根据“两则”和工业 、商业会计制度的规定，“待

处理财产损溢” 帐户是核算企业在财产清查过程中查

明的，待处理的各种财产物资的盘盈 、盘亏和毁损的科

目。对流动资产的盘亏 、毁损，先扣除残料价值（含商

品处理收入）、可以收回的保险赔偿和过失人赔偿后的

净损失，经有关单位批准后，属于非常损失的部分，借

记“营业外支出——非常损失”科目，贷记“待处理财产

损溢”科目 ，属于一 般经营损失（如正常损耗等）的部

分，借记“经营费用”等科目，贷记“待处理财产损溢”科

目。由此可见 ，转入“待处理财产损溢”帐户暂记和待

决的货物，在产品 、产成品的成本中 ，既包含了可以 收

回的残料价值 、保险赔款和过失人赔偿的价值，还包含

了一般经营损失和非常损失。而《规定》的会计处理，

对暂记和待决的财产损失，在进入“待处理财产损溢”

帐户时，即转出其相应的进项税额，使可以收回的上述

三方面价值和一般经营损失的进项税额不能抵扣，与

《增值税暂行条例》只对其非常损失的进项税额不予抵

扣的规定不符。人为地扩大了进项税额转出，增加了

企业应交增值税额。
3、《规定》对非常损失的会计处理采取提前介入的

办法，在调整资产帐户时，即按成本金额转出其进项税

额，纳入“待处理财产损溢”帐户核算，作“待处理”处

理，然后随同该帐户处理非常损失时，一并转入“营业

外支出——非常损失”科目，不仅增加了企业的税收负

担和净损失，而且增加了不必要的帐务处理，违背客观

性、相关性会计原则。
例如：某商业批发企业在财产清查中，有变质商品

10 万元（无税成本价），转入“待处理财产损溢”帐户待

决。企业为了挽回损失，削价处理收回残值 1 万元，并

收回保险赔偿 1 万元和过失人赔偿 0.05 万元，净损失

7.95 万元，其中，正常损耗 0.1 万元，非常损失 7.85 万

元。经有关单位批准处理。
按《规定》的会计处理是：

（1）转待处理时

借：待处理财产损溢  11.7 万元

贷：库存商品  10 万元

应交税金——应交增值税（进项税额转出）1.7 万元

（2）收回残值、保险赔偿和过失人赔偿价值时

借：银行存款（或现金）  2.05万元

贷：待处理财产损溢  2.05 万元

（3）处理一般经营损失时

借：经营费用  0.1 万元

贷：待处理财产损溢  0.1 万元

中
国
财
政
杂
志
社



（4）处理非常损失时

借：营业外支出——非常损失  9.55 万元

贷：待处理财产损溢  9.55 万元

上述会计处理，转入“营业外支出——非常损失”

帐户的金额，实际上是企业的非常损失 7.85 万元与转出

的增值税进项税额 1.7 万元之和。转出的进项税额，如

按《增值税暂行条例》第 10 条只对非常损失金额依法

计算，则只应转出进项税额 1.33 万元（7.85×17% ）；而

《规定》则处理为 1.7 万元，比实际多交应交税金 0.37

万元，增大企业营业外支出 0.37 万元。

为此，笔者认为，对非正常损失的增值税进项税额

的会计处理，首先应严格按《增值税暂行条例》第 10 条

的规定，依照企业对净损失的会计处理，按其结转的非

常损失金额依法计算转出其进项税额，维护税法的严

肃性和企业的合法权益；其次，依法计算转出的进项税

额，不属资产的待处理性质，不必通过“待处理财产损

溢”帐户过渡，应直接借记“营业外支出——非常损失”

科目，贷记 “应交税金——应交增值税 （进项税额转

出）”科目即可，方法简便，对应清晰，符合会计原则。
责任编辑  刘志新

财会动态

简 讯  

执行证券相关业务会计师事务所

规范执业座谈会在哈尔滨召开

为贯彻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和全国经济工作会议精

神，进一步明确注册会计师执行证券相关业务的要求，

提高注册会计师执业质量，促进我国注册会计师事业

的健康发展，财政部和证监会于 1997 年 12 月 28-29

日在哈尔滨联合召开了执行证券相关业务会计师事务

所规范执业座谈会。财政部副部长张佑才、证监会副

主席范福春到会并分别作了题为《认清形势，明确任

务，促进注册会计师事业的规范发展》和《大力提高注

册会计师的执业质量，为证券市场的规范和发展作出

新的贡献》的讲话。来自具有证券相关业务从业资格

的会计师事务所代表以及财政部、证监会、国资局等部

门的 100 多位代表，就注册会计师行业面临的形势和

任务、事务所体制改革、提高上市公司审计质量和信

息质量、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法规的完善、注册会计师

执行证券相关业务的监管、注册会计师培训以及上市

公司审计等相关业务中的若干技术问题进行了充分讨

论。
章 程

财会动态 简讯  
中联与 W alker联手进

入中国财务软件市场

中联系统控股有限公司（中联）近日宣布与美国软

件发展商 W alker 成立合资企业——中联威科商务资

讯（中国）有限公司，总部设在北京。中联威科将针对

中国大型企业的需要，提供一系列不同功能的先进财

务软件方案，帮助这些企业提高理财水平及整体业务

效益。此外，许多电脑系统面对 2000 年的来临须作出

适应性的修正，中联威科将运用自己的丰富技术资源

为客户提供解决 2000 年问题的方案。
中联是中国和东南亚最大的电脑及电讯系统集成

服务商之一，尤其在银行业和金融业拥有广泛的客户

网络
。W alker 是美国最大的财务应用软件供应商之

一，在应用于主机平台的财务软件市场占有重要地位。
本刊通讯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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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加强依法征税的行政事业

性收费单位的税收 征收管理，堵

塞税收漏洞，维护正常的经济秩

序，国家计委、国家税务总局以计

价费〔1997〕2450 号文作出规定：

依照国家税收法律 、法规规定实

施征税的行政事业性收费，收费

单位必须凭物价部门颁发的《收

费许可证》收费，使用税务机关统

一印制的税务发票；领购税务发

票的程序是：收费单位须持收费

审批文件及相关材料到指定的物

价部门办理《收费许可证》，凭税

务登记证件和《收费许可证》到当

地主管税务机关领购税务发票。
本刊通讯 员

更正：本刊 1997 年第 12 期第 18 页右上栏倒数

第 4 行应为 4 000、倒数第 3 行应为 8 000、倒数第 2

行应为 25 00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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